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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函關於岑○○君檢附澳門及葡萄牙護照等身分證明文件申

請在我國取得不動產，其身分認定等疑義1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05.2.2北市地權字第10510498500號 

說明： 
一、奉交下內政部105年1月29日台內地字第1050403036號函辦理，隨文檢送該函影本1

份。 

二、副本抄送地籍及測量科及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報）。 

附件 

內政部函  苗栗縣政府 
105.1.29台內地字第1050403036號 

主旨：貴府函為岑○○君檢附澳門及葡萄牙護照等身分證明文件申請在我國取得不動

產，其身分認定等疑義1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府105年1月4日府地權字第1040272873號函。 

二、本案貴府函為，外國人岑○○出具中華民國居留證(身分事由欄為港澳居民)、中

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之護照作為身分證明文件申請取得不動產所有權，

惟因澳門居民不得在臺取得土地權利之規定，該君遂另出具葡萄牙國(以下簡稱葡

國)之護照，欲改以葡國人身分申請。惟查其所附葡國護照之發證政府(機關)為澳

門，有效期限為西元2020年3月12日。 

三、有關澳門居民身分認定疑義1節，經函准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以105年1月14日陸港字

第1059900324號函釋略以：「二、按香港澳門關係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4條第

2項對於澳門居民之定義係指『具有澳門永久居留資格，且未持有澳門護照以外之

旅行證照或雖持有葡萄牙護照但係於葡萄牙結束治理前於澳門取得者』，爰本條

例所稱之『葡萄牙護照』須符合兩項要件，即『取得時間為1999年12月20日前』

及『簽發地為澳門』者，倘為續期、重新申請之『葡萄牙護照』，可提具初次取

得葡萄牙護照日期為1999年12月20日前之證明，即符合本條例之規定，......

四、......建議請岑君出具澳門特區政府身份證明局居民身份資料廳開立並經我

澳門事務處驗證之證明書，記事部分並應載有『上述人士曾持有由前澳門身份證

明司發出的葡萄牙旅行證件，簽發日期○年○月○日』等相關文字，以判別其葡

萄牙護照之取得日期，倘載示日期在1999年12月20日前，仍屬本條例所稱之澳門

居民，在臺之權利義務均應適用『澳門居民』之相關規定；倘載示日期在1999年

12月20日(含)後，則非屬本條例所稱之澳門居民，......」有關澳門居民身分認

定事宜，請依上開函辦理。 

四、另有關當事人應提出何證明文件以供審認其國籍及契約書統一證號填寫方式疑義1

節，請依土地登記規則第40條及申請土地登記應附文件法令補充規定第18點之1第

2項規定辦理，至當事人究以何身分申辦登記，由其自行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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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函為需役地與供役地部分相同之共有人，得否依土地法第

34條之1設定不動產役權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所屬所隊 
105.2.2北市地登字第10510532100號 

說明： 
一、奉交下內政部105年1月30日台內地字第1050401883號函辦理，並檢送該函及其附

件影本各1份。 

二、副本抄送社團法人台北市地政士公會、社團法人臺北市第二地政士公會、台北市

地政士志願服務協會、臺北市地政業務從業人員職業工會，抄發本局秘書室（請

刊登地政法令月報）（以上均含附件）。 

附件1 
內政部函  彰化縣政府 

105.1.30台內地字第1050401883號 
主旨：需役地與供役地部分相同之共有人，得否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設定不動產役權1案，

復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法務部105年1月14日法律字第10403512800號函（如附件）辦理，兼復貴府104

年10月14日府地籍字第1040348376號函。 

二、案經函准法務部前開函略以：「……按民法第859條之4規定：『不動產役權，亦

得就自己之不動產設定之。』其立法意旨，係因應社會進步，不動產資源運用之

態樣日新月異，為提高不動產之價值，預為不同特定使用目的之規劃，節省嗣後

不動產交易成本，並維持不動產相互利用關係之穩定，拘束日後之各不動產受讓

人，爰規定得以自己之不動產供自己之其他不動產便宜之用而設定（謝在全著「民

法物權論」（下），修訂6版，第59頁至第60頁參照）。是以，必須需役不動產與

供役不動產『均為同一人所有』，始屬本條規範之範疇。且因共有人之應有部分，

係抽象的存在於共有物之任何一部分，而非具體的侷限於共有物之特定部分，換

言之，共有物之任何一部分均含有其他共有人之權利，是以『共有人就共有不動

產』行使權利或設定負擔之情形，應認為係『他人之不動產』，而非『自己之不

動產』。」是需役地與供役地雖部分共有人相同，仍非屬上開民法第859條之4規

定自己不動產役權之範疇，故無該條之適用。 

三、次按民法第106條規定：「代理人非經本人之許諾，不得為本人與自己之法律行為，

亦不得既為第三人之代理人，而為本人與第三人之法律行為。但其法律行為，係

專履行債務者，不在此限。」是類此需役地與供役地部分相同之共有人，得否依

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設定不動產役權1節，因供役地同意設定之共有人（即代理

人）係代理未會同之共有人（即本人），與需役地共有人（即代理人）為設定不

動產役權之法律行為，已違反前開民法第106條禁止自己代理之規定，故仍應依本

部101年2月1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16650079號令規定辦理。 

四、本部83年10月19日台內地字第8312956號函釋與上開規定未合，應予停止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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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法務部函  內政部 

105.1.14法律字第10403512800號 
主旨：有關供役地之部分共有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就共有土地設定不動產役權予

自己之不動產，是否仍有民法第859條之4規定之適用？有無違反民法第106條規定

疑義乙案，本部意見如說明二，請查照參考。 

說明： 

一、復貴部104年10月30日台內地字第1040438442號函。 

二、所詢旨揭問題，分述如下： 

（一）關於民法第859條之4規定之「自己之不動產」是否係指供役地與需役地之所有

權人完全相同之情形乙節，按民法第859條之4規定：「不動產役權，亦得就自己

之不動產設定之。」其立法意旨，係因應社會進步，不動產資源運用之態樣日新

月異，為提高不動產之價值，預為不同特定使用目的之規劃，節省嗣後不動產交

易成本，並維持不動產相互利用關係之穩定，拘束日後之各不動產受讓人，爰規

定得以自己之不動產供自己之其他不動產便宜之用而設定（謝在全著「民法物權

論」（下），修訂6版，第59頁至第60頁參照）。是以，必須需役不動產與供役不

動產「均為同一人所有」，始屬本條規範之範疇。且因共有人之應有部分，係抽

象的存在於共有物之任何一部分，而非具體的侷限於共有物之特定部分，換言之，

共有物之任何一部分均含有其他共有人之權利，是以「共有人就共有不動產」行

使權利或設定負擔之情形，應認為係「他人之不動產」，而非「自己之不動產」。

貴部來函說明三意見認為「供役地與需役地之共有人不完全相同之不動產，似無

民法第859條之4規定之適用」乙節，本部敬表贊同。 

（二）關於有無違反民法第106條規定乙節，按民法第106條規定：「代理人非經本人

之許諾，不得為本人與自己之法律行為，亦不得既為第三人之代理人，而為本人

與第三人之法律行為。但其法律行為，係專履行債務者，不在此限。」上開關於

禁止自己代理之規定，主要係因代理人可能有對本人不誠實，而偏袒自己之虞，

故為保護本人之利益，原則上禁止此行為，僅例外無此弊端時，始認許之（洪遜

欣著「中國民法總則」，修訂5版，第461頁參照）。本件依貴部來函所示，案內4

筆需役地之共有人，擬於供役地設定不動產役權，並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辦

理，而該供役地之所有權人，除少數共有人外，其餘均為需役地之所有權人。亦

即，本件係由供役地之「同意共有人」（即為代理人）代理「未會同共有人」（即

為本人）與需役地所有人（均同為供役地之「同意共有人」，即為代理人）為設

定不動產役權之法律行為，已構成前述民法第106條本文前段規定之「自己代理」。

準此，貴部既認為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之立法意旨並未排除民法第106條規定，

則本件案情除「代理人經本人之許諾」或「係專履行債務者」外，「同意共有人」

不得代「未會同共有人」與自己為設定不動產役權之法律行為。至此，本案究有

無違反民法第106條規定，仍宜請就具體案情查明依法審認判斷。 

因應「0206震災」，內政部為減輕災區災民負擔，儘速復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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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災民因本次災害需向地政機關申請核（補）發權利書狀、地籍

謄本、圖冊或閱覽地籍資料等，及申辦建物測量、土地複丈、繼

承登記案件之各類規費繳納事宜，得參照該部98年8月13日內授中

辦地字第0980725189號函辦理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所屬所隊 
105.2.16北市地登字第10530438400號 

說明： 
一、依內政部105年2月15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51301580號函辦理，並檢送該函及其附

件影本各1份。 

二、副本抄送本局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報）。 

附件1 
內政部函  各直轄市政府地政局等 

105.2.15內授中辦地字第1051301580號 
主旨：因應「0206震災」，為減輕災區災民負擔，儘速復原，貴府認為必要，有關災民

因本次災害需向地政機關申請核（補）發權利書狀、地政謄本、圖冊或閱覽地籍

資料等，及申辦建物測量、土地複丈、繼承登記案件之各類規費繳納事宜，得參

照本部98年8月1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80725189號函辦理（詳附件），請查照轉行。 

說明：依據規費法第12條第3款規定辦理。 

附件2 

內政部函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98.8.13內授中辦地字第0980725189號 

主旨：因應莫拉克颱風來襲造成災害，為減輕災區災民負擔，儘速復原，貴府如認有必

要，得就災民需向地政機關申請核（補）發權利書狀、地籍謄本、圖冊或閱覽地

籍資料等，及申辦建物測量、土地複丈、繼承登記案件之各類規費繳納事宜依說

明二至四辦理，請查照轉行。 

說明： 
一、依據規費法第12條第3款規定辦理。 

二、申辦繼承登記、權利書狀補（換）給，免繳納登記費、書狀費及書狀工本費。 

三、災民因土地流失、建物全倒而申請滅失登記，登記機關應即協助辦理土地複丈及

建物勘查並免收複丈及勘查費。 

四、申請人為申請標的之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繼承人或同居一戶之親人申請地籍

資料謄本者，免收工本費。 

檢送「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受理民眾以匯款方式繳納地政規費作

業程序」、「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受理民眾以匯款方式繳納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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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費作業流程圖」及「民眾向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申請案件以匯

款方式繳納地政規費作業程序」如附件，自即日起有關受理以匯

款方式繳納地政規費相關事宜，請依上開作業程序辦理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05.2.26北市地登字第10530572402號 

說明： 
一、依本市建成地政事務所105年1月30日北市建地行字第10530207500號函辦理及本局

104年11月13日北市地秘字第10432870500號函續辦。 

二、抄發本局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報）。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受理民眾以匯款方式繳納地政規費作業程序 

一、收件、開單計費人員: 

 (一)依申請內容辦理收件並核計規費。 

 (二)告知申請人或代理人應匯入之帳號及金額。 

 (三)確認匯款收訖並核對金額。 

(四)於地政整合系統開立4聯規費憑證。 

(五)於4聯規費憑證各聯加蓋 「以匯款方式繳納規費」章戳。 

(六)4聯規費憑證送交收費人員。 

(七)每日結帳作業：於地政整合系統列印每日各項收費統計表1式2份並核章。 

二、收費人員: 

 (一)核對匯款金額與4聯規費憑證金額。 

 (二)檢查4聯規費憑證是否已加蓋「以匯款方式繳納規費」章戳。 

 (三)於4聯規費憑證上加蓋機關規費收訖章戳。 

(四)每日結帳作業： 

1、核對各開單人員所收「以匯款方式繳納規費」之規費總金額日結明細表金額。 

2、加總所有開單人員所收「以匯款方式繳納規費」之規費總金額，並於繳納明

細表上列明各科目所收金額及總金額。 

三、出納人員: 

(一)核對所有開單人員所收「以匯款方式繳納規費」之規費總金額並加總當日各繳 

    納方式所收繳金額是否與當日全所各項收費統計表相符。 

 (二)確認匯款交易是否入帳。 

 (三)核對前項金額與應收帳款確實相符後，辦理解繳市庫相關作業。 
四、會計人員: 辦理後續帳務處理事宜。 

五、其他：受理民眾以匯款方式繳納登記罰鍰亦適用本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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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受理民眾以匯款方式
繳納地政規費 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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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費收訖 

辦理後續帳務

處理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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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向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申請案件以匯款方式繳納地政規費作業程序 

一、 確認匯款帳號及規費金額： 
申請人或代理人於送件前自行依土地法規定核計規費，並向地政事務所確認應匯入

之帳號及金額後辦理匯款，匯款金額須與規費金額相符。 
二、 辦理匯款事宜： 

申請人或代理人應於金融機構之匯款單附註欄註明係為繳納申請ＯＯ案件地政規費

之用，並填註申請案件登記之地段號及申請人姓名，以供地政事務所核帳之用。 
三、 確認匯款是否成功： 

請確認是否匯款繳費成功；若匯款繳費失敗，請改以其它方式繳納。 
四、 送件： 

申請人或代理人應俟所匯款項確認匯入地政事務所專戶後，再持憑匯款單影本向地

政事務所申辦案件。 
五、 開立規費收據： 

地政事務所於受理以匯款繳交地政規費之案件時，先由計費人員核算其應繳之規費

並確認該款項已匯入專戶無誤後，將匯款單影本併於申請案內辦理收件，並開立規

費收據交予送件人，另請送件人當場核對開立規費金額與匯款金額是否相符。 
六、 其他： 

申請人或代理人以匯款繳納規費後，如欲退費，請以書面向受理所申請退費。 
七、 民眾以匯款方式繳納登記罰鍰亦適用本作業程序。 

本局訂定之「臺北市政府各機關使用地政整合資料庫查詢系統作

業規範」，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等 
105.2.15北市地資字第10530373900號 

說明： 
一、為符合本府各機關業務需要，本局提供「臺北市不動產數位資料庫系統」公務應

用端服務，原「地政整合資料庫查詢系統」，已完成階段性任務，故旨揭作業規

範已無繼續存在之必要，爰停止適用。 

二、副本抄送本市議會、本局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報）。 

本局104年12月30日北市地權字第10433566000號令發布修正「臺

北市預售屋銷售規範」，名稱並修正為「臺北市預售屋聯合稽查

作業要點」，自105年1月20日生效，檢送前揭令、修正條文、總

說明及對照表各1份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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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19北市地權字第10530436100號 
說明： 
一、依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42條及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

第9點規定辦理。 

二、旨揭作業要點於105年1月18日登載於本府公報105年第11期。 

三、副本抄送臺北市議會、本府法務局，抄發本局秘書室（請刊登法令月報）（以上

均含附件）。 

附件 

臺北市政府令 
104.12.30府地權字第10433566000號 

修正「臺北市預售屋銷售規範」，名稱並修正為「臺北市預售屋聯合稽查作業要點」，

自一○五年一月二十日生效。 

附修正「臺北市預售屋聯合稽查作業要點」。 

「臺北巿預售屋銷售規範」修正總說明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前以一０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府地權字第一０三三二二

八三八００號令訂定發布「臺北巿預售屋銷售規範」。茲為明確查核重點，並增加預

售屋稽查相關作業規範，經檢討相關條文，爰修正前揭規範名稱為「臺北巿預售屋聯

合稽查作業要點」，並參酌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預售屋銷售行為之處理原則第二

點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爰配合將「建築業者」修正為「不動產開發業者」，將「經紀業」

修正為「不動產經紀業者」，並增列必要時得邀集台北市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或

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派員參與稽查，明定稽查期程及程序，期公私協力以增

進稽查效益，爰擬具本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為規範預售屋銷售稽查相關作業，經檢討相關條文，爰修正名稱為「臺北市預售屋

聯合稽查作業要點」。 

二、 查核作業主管機關，應回歸各查核作業依據法規及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建築法、消費者保護法等分別認定，無須於行政規則中訂定。（刪除

現行規定第二點） 

三、 增列預售屋聯合稽查，必要時得邀集台北市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或台北市

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派員會同，並明定於每年上半年及下半年各執行一次及聯

合稽查事前準備程序。（修正條文第二點） 

四、 配合要點名稱，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一點、第二點、第三點） 

五、 「建築業者」修正為「不動產開發業者」。（修正條文第三點、第四點、第十點、

第十一點） 

六、 「經紀業」修正為「不動產經紀業者」。（修正條文第三點、第五點、第六點、第

十點、第十一點） 

七、 為明確查核重點，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四點、第六點、第七點、第八點、

第九點） 

八、 增列預售屋聯合稽查相關執行方式。（修正條文第十點） 
九、 為將違規情形及稽查結果透明化，並追蹤後續改正情形，增列條文第十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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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列條文第十二點） 

臺北市預售屋聯合稽查作業要點 

一、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有效查核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預售屋銷售，促進預

售屋買賣交易資訊透明化、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減少交易糾紛，特訂定

本要點。 

二、 本府為查核本市預售屋銷售是否符合法令規定，得由臺北市政府地政局(以下簡稱

地政局)、臺北市政府法務局及臺北市政府建築管理工程處(以下簡稱本市建築管

理工程處)指派人員組成「臺北市預售屋聯合稽查小組」（以下稱「本小組」），依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二十七條、消費者保護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行政程序

法第三十六條及相關法令規定進行本市預售屋聯合稽查，必要時並得邀請財政部

臺北國稅局、台北市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或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

公會會同。 

    預售屋銷售聯合稽查，於每年上半年及下半年各執行一次，執行期間由地政局定

之，於稽查前之準備程序如下： 

(一)地政局彙整由網路、報章雜誌取得及本市建築管理工程處提供之預售屋銷售

建案資訊，從中抽選受稽查對象。但位於工業區之預售屋建案，得優先列入

受稽查對象。 

(二)地政局將稽查集合時間及地點通知本小組成員，地政局並得視需要通知受稽

查對象，準備相關文件及資料受檢。 

(三)如有情況變更，地政局得彈性更換受稽查對象，並應即時通知本小組成員。 

三、 本要點名詞定義如下：  

(一) 預售屋：指領有建造執照尚未建造完成而以將來完成之建築物為交易標的之

物。 

(二) 樣品屋：指以銷售本市建造執照所興建房屋為目的所搭建之臨時性建築物，包

括接待、展示、行政、實品屋等空間及相關附屬設施。 

     (三) 實品屋：指於樣品屋內，設置與局部建造執照核准圖說相符之展示空間。 

(四) 廣告：指利用電視、廣播、影片、幻燈片、報紙、雜誌、傳單、海報、招牌、

樹立廣告、牌坊、廣告圖冊、模型、樣品屋、布條、電腦、電話傳真、電子視

訊、電子語音、網際網路或其他方法，使不特定多數人知悉其宣傳內容之傳

播。 

(五) 不動產開發業者：指經營投資興建住宅、大樓及其他建築物開發租售業務之事

業。  

(六) 不動產經紀業者：指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規定經營仲介或代銷業務之事

業。 

四、預售屋銷售之查核，以該公寓大廈起造人或不動產開發業者是否已領得建造執照始

辦理銷售為查核重點。 

五、預售屋委託不動產經紀業者銷售之查核，應注意其執業方式及內容是否符合不動產

經紀業管理條例及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及查詢收費辦法之規定，並以下

列事項為查核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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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成經營許可。  

(二)懸掛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規定之文件。 

(三)製作不動產說明書。 

(四)指派經紀人於定金收據(含以預約訂購單收取定金之情形)、不動產廣告稿、

不動產說明書及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等文件簽章。 

(五)完成設立、簽訂委託代銷契約、分設營業處所、僱用之經紀人員變更等備查事

宜。 

六、預售屋廣告之查核，以下列事項為查核重點： 

 (一)廣告內容是否與事實相符，且無虛偽不實、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或違反臺北

巿不動產經紀業發布不動產交易消費資訊管理規範及其他法令之情事。  

 (二)不動產經紀業者製作之廣告是否已註明經紀業名稱。 

七、預售屋銷售定型化契約之查核，應注意定型化契約是否已於訂約前提供消費者審閱，

且內容符合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規定，並以下列事項為查

核重點: 

(一)契約審閱權。 

(二)房地標示及停車位規格。 

(三)房地出售面積及認定標準。 

(四)共有部分項目、總面積及面積分配比例計算。 

(五)房地面積誤差及其價款找補。 

(六)契約總價。 

(七)履約保證機制。 

(八)主要建材及其廠牌、規格。 

(九)開工及取得使用執照期限。 

(十) 驗收。 

(十一) 違約之處罰。 

八、預售屋設置樣品屋之查核，應注意是否符合臺北市建築工程樣品屋及臨時廣告管理

辦法之規定，並以下列事項為查核重點: 

(一)樣品屋應領得建築許可函始得設置。 

(二)樣品屋應申報竣工領得使用許可函始得使用。 

(三)樣品屋應於使用期限內。 

(四)樣品屋非經許可不得移作他案使用或作規定以外之用途使用。 

(五)樣品屋應依建築許可函內所要求設立相關告示(如使用分區、停車空間、夾層

等)。 

九、不得作為住宅使用地區預售屋之查核，以銷售時有無明確告知都市計畫及建築管理

法令相關禁止事項為查核重點。 

工業區於樣品屋設置實品屋者，浴廁空間、室內隔間、機電設備工業區於樣品屋設

置實品屋之查核，以浴廁空間、室內隔間、機電設備空間等設置須符合臺北市政府

處理工業區內平面設計類似集合住宅原則規定為查核重點。 

十、本小組成員於預售屋銷售聯合稽查當日應依指定時間及地點集合，於稽查前應出示

有關證件，並分工進行相關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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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受稽查對象涉有違反相關法令規定者，得依下列方式進行調查： 

(一)向不動產開發業者、不動產經紀業者或關係人查詢或請其提出資料。 

(二)通知不動產開發業者、不動產經紀業者陳述意見。 

(三)派員前往不動產開發業者或不動產經紀業者營業處所或其他有關場所進行調

查。 

十一、不動產開發業者或不動產經紀業者銷售預售屋，涉有違反相關法令規定，得依下

列方式辦理： 

(一)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規定者，依該條例規定及臺北市政府地政局處理

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統一裁罰基準辦理。 

(二)違反公平交易法、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時，移請各該主管機關

處理。 

(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處

理。 

(四)違反不動產經紀業倫理規範，移請本市不動產仲介或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處理。 

(五)違反刑法規定，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十二、預售屋聯合稽查或調查而取得或製作之調查資料及查核結果，由各查核事項主管

機關依消費者保護法及政府資訊公開法之規定公布，對於改正完成之業者，以抽

檢方式進行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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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巿預售屋銷售規範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臺北市預售屋聯合稽查作業要點 臺北市預售屋銷售規範 為規範預售屋銷售稽查相關

作業，經檢討相關條文，爰

修正本規範名稱。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

有效查核臺北市(以下簡稱本

市)預售屋銷售，促進預售屋買

賣交易資訊透明化、維護交易

秩序與消費者利益，減少交易

糾紛，特訂定本要點。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

有效查核臺北市(以下簡稱本

市)預售屋銷售，促進預售屋買

賣交易資訊透明化、維護交易

秩序與消費者利益，減少交易

糾紛，特訂定本規範。 

配合規範名稱修正，酌修文

字。 

 二、本規範之主管機關為本府地政

局(以下簡稱地政局)。 

查核作業主管機關，應回歸

各查核作業依據法規及不動

產經紀業管理條、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建築法、消費者

保護法等分別認定，毋須於

本草案另訂，爰予刪除。 

二、本府為查核本市預售屋銷售是

否符合法令規定，得由臺北市

政府地政局（以下簡稱地政

局）、臺北市政府法務局及臺北

市建築管理工程處（以下簡稱

本市建築管理工程處）指派人

員組成「臺北市預售屋聯合稽

查小組」（以下稱「本小組」），

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二

十七條、消費者保護法第三十

三條第一項、行政程序法第三

十六條及相關法令規定進行本

市預售屋聯合稽查，必要時並

得邀請財政部臺北國稅局、台

北市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

公會或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

同業公會會同。 

    預售屋銷售聯合稽查，於每年

上半年及下半年各執行一次，

執行期間由地政局定之，於稽

 1. 本點由第十點第一項移

列，並酌作文字修正。 

2. 為期公私協力以增進稽查

效益，爰於第增列並得邀

請公會派員會同。 

3. 為貫徹績效，明定預售屋

聯合稽查分為上半年及下

半年分兩次，惟考量執行

期間各執行機關業務內容

及繁忙情況不定，為具彈

性，爰於第二項明定執行

期間由地政局定之。 

4. 為使查核預售屋建案之選

取具有公信力，明定受稽

查建案由地政局抽選，並

予以情況變更之彈性，又

為防範建商蓄意將工業區

內預售屋以住宅的名號來

銷售，明定工業區之預售

建案優先列入受稽查對



 13

查前之準備程序如下： 

(一)地政局彙整由網路、報章

雜誌取得及本市建築管

理工程處提供之預售屋

銷售建案資訊，從中抽

選受稽查對象。但位於

工業區之預售屋建案，

得優先列入受稽查對

象。 

(二)地政局將稽查集合時間及

地點通知本小組成員，地

政局並得視需要通知受

稽查對象，準備相關文件

及資料受檢。 

(三)如有情況變更，地政局得

彈性更換受稽查對象，並

應即時通知本小組成員。 

象。 

5. 為利預售屋建案稽查之順

利推展，明定稽查相關橫

向連繫相關事宜，且由於

跨機關聯合稽查實務作業

時，常有部分業者現場未

能即時提供相關資料，為

避免查核時等待業者提供

資料時間過長，影響查核

時程及績效，爰明定地政

局得視需要通知受稽查

建案業者，準備相關文件

及資料受檢。 

三、本要點名詞定義如下：  

(一)預售屋：指領有建造執

照尚未建造完成而以將

來完成之建築物為交易

標的之物。 

(二)樣品屋：指以銷售本市

建造執照所興建房屋為

目的所搭建之臨時性建

築物，包括接待、展

示、行政、實品屋等空

間及相關附屬設施。 

(三)實品屋：指於樣品屋

內，設置與局部建造執

照核准圖說相符之展示

空間。 

(四)廣告：指利用電視、廣

播、影片、幻燈片、報

紙、雜誌、傳單、海

報、招牌、樹立廣告、

牌坊、廣告圖冊、模

型、樣品屋、布條、電

腦、電話傳真、電子視

訊、電子語音、網際網

三、本規範名詞定義如下：  

(一)預售屋：指領有建造執

照尚未建造完成而以將

來完成之建築物為交易

標的之物。 

(二)樣品屋：指以銷售本市

建造執照所興建房屋為

目的所搭建之臨時性建

築物，包括接待、展

示、行政、實品屋等空

間及相關附屬設施。 

(三)實品屋：指於樣品屋

內，設置與局部建造執

照核准圖說相符之展示

空間。 

(四)廣告：指利用電視、廣

播、影片、幻燈片、報

紙、雜誌、傳單、海

報、招牌、樹立廣告、

牌坊、廣告圖冊、模

型、樣品屋、布條、電

腦、電話傳真、電子視

訊、電子語音、網際網

1. 配合規範名稱修正，

酌修文字。 

2. 參酌行政院公平交易

委員會對於預售屋銷

售行為之處理原則第

二點第一款將「建築

業者」修正為「不動

產開發業者」，並酌

作文字修正。 

3. 參酌行政院公平交易

委員會對於預售屋銷

售行為之處理原則第

二點第二款將「經紀

業」修正為「不動產

經紀業者」，並酌作

文字修正。 



 14

路或其他方法，使不特

定多數人知悉其宣傳內

容之傳播。 

(五)不動產開發業者：指經

營投資興建住宅、大樓

及其他建築物開發租售

業務之事業。  

(六)不動產經紀業者：指依不

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規定

經營仲介或代銷業務之事

業。 

路或其他方法，使不特

定多數人知悉其宣傳內

容之傳播。 

(五)建築業者：指經營投資

興建住宅、大樓及其他

建築物開發租售業務之

公司、獨資或合夥之工

商行號或其他提供商品

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

團體。  

(六)經紀業：指依不動產經紀

業管理條例規定經營仲

介或代銷業務之公司或

商號。 

四、預售屋銷售之查核，以該公寓

大廈起造人或不動產開發業者

是否已領得建造執照始辦理銷

售為查核重點。 

四、公寓大廈起造人或相關建築業

者，非經領得建造執照，不得

辦理銷售。 

1.為明確查核重點，爰酌作

文字修正。 

2.修正「建築業者」 名稱，

理由同第三點，並酌作文

字修正。 

五、預售屋委託不動產經紀業者銷

售之查核，應注意其執業方式

及內容是否符合不動產經紀業

管理條例及不動產成交案件實

際資訊申報登錄及查詢收費辦

法之規定，並以下列事項為查

核重點:  

(一)完成經營許可。  

(二)懸掛不動產經紀業管理

條例規定之文件。 

(三)製作不動產說明書。 

(四)指派經紀人於定金收據

(含以預約訂購單收取

定金之情形)、不動產

廣告稿、不動產說明書

及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等

文件簽章。 

(五) 完成設立、簽訂委託代銷

契約、分設營業處所、僱

用之經紀人員變更等備

查事宜。 

五、預售屋委託經紀業銷售者，經

紀業執業方式及內容應符合不

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及不動產

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及

查詢收費辦法之規定，並以下

列事項為查核重點:  

(一)完成經營許可。  

(二)懸掛不動產經紀業管理

條例規定之文件。 

(三)製作不動產說明書。 

(四)指派經紀人於定金收據

(含以預約訂購單收取

定金之情形)、不動產

廣告稿、不動產說明書

及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等

文件簽章。 

(五)完成設立、簽訂委託代銷

契約、分設營業處所、僱

用之經紀人員變更等備

查事宜。 

1. 為明確查核重點，爰酌作

文字修正。 

2. 修正「經紀業」 名稱，理

由同第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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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預售屋廣告之查核，以下列事

項為查核重點： 

(一)廣告內容是否與事實相

符，且無虛偽不實、引人

錯誤之表示或表徵或違反

「臺北巿不動產經紀業發

布不動產交易消費資訊管

理規範」及其他法令之情

事。  

(二)不動產經紀業者製作之

廣告是否已註明經紀業

名稱。 

六、預售屋廣告應與事實相符，且

不得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

表示或表徵或違反法令等情

形，並應符合「臺北巿不動產

經紀業發布不動產交易消費資

訊管理規範」。 

經紀業製作之廣告並應註明

經紀業名稱。 

1. 為明確查核重點，爰酌作

文字修正。 

2.修正「經紀業」 名稱，理

由同第三點。 

七、預售屋銷售定型化契約之查

核，應注意定型化契約是否已

於訂約前提供消費者審閱，且

內容符合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

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規

定，並以下列事項為查核重點: 

(一)契約審閱權。 

(二)房地標示及停車位規格。 

(三)房地出售面積及認定標

準。 

(四)共有部分項目、總面積及

面積分配比例計算。 

(五)房地面積誤差及其價款找

補。 

(六)契約總價。 

(七)履約保證機制。 

(八)主要建材及其廠牌、規格。 

(九)開工及取得使用執照期限。 

(十) 驗收。 

(十一) 違約之處罰。 

七、預售屋銷售定型化契約，應於

訂約前提供消費者審閱，且內

容應符合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

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規

定，並以下列事項為查核重點: 

(一)契約審閱權之訂定。 

(二)房地出售面積及認定標

準。 

(三)房地面積誤差及其價款找

補。 

(四)契約總價有無分列。 

(五)履約保證有無訂定。 

(六)驗收。 

(七)違約之處罰。 

(八)不得約定違反法令之二次

施工。 

1. 為明確查核重點，爰酌作

文字修正。 

2.參酌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訂定之「104年預售屋買賣

定型化契約簡要查核表」之

查核項目，將查核重點由

八項增為十一項，並調整

款次及酌作文字修正。 

八、預售屋設置樣品屋之查核，應

注意是否符合臺北市建築工

程樣品屋及臨時廣告管理辦

法之規定，並以下列事項為查

核重點: 

(一)樣品屋應領得建築許可函

始得設置。 

(二)樣品屋應申報竣工領得使

八、預售屋設置樣品屋者，應符合

臺北市建築工程樣品屋及臨

時廣告管理辦法，並以下列事

項為查核重點: 

(一)樣品屋應領得建築許可函

始得設置。 

(二)樣品屋應申報竣工領得使

用許可函始得使用。 

為明確查核重點，爰酌作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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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許可函始得使用。 

(三)樣品屋應於使用期限內。 

(四)樣品屋非經許可不得移作

他案使用或作規定以外之

用途使用。 

(五)樣品屋應依建築許可函內

所要求設立相關告示(如

使用分區、停車空間、夾

層等)。 

(三)樣品屋應於使用期限內。 

(四)樣品屋非經許可不得移作

他案使用或作規定以外之

用途使用。 

(五)樣品屋應依建築許可函內

所要求設立相關告示(如

使用分區、停車空間、夾

層等)。 

九、不得作為住宅使用地區預售屋

之查核，以銷售時有無明確告

知都市計畫及建築管理法令相

關禁止事項為查核重點。 

工業區於樣品屋設置實品屋之

查核，以浴廁空間、室內隔間、

機電設備空間等設置須符合臺

北市政府處理工業區內平面設

計類似集合住宅原則規定為查

核重點。 

九、不得作為住宅使用地區，銷售

時應明確告知都市計畫及建築

管理法令相關禁止事項。 

工業區於樣品屋設置實品屋

者，浴廁空間、室內隔間、機

電設備空間等設置應符合臺

北市政府處理工業區內平面

設計類似集合住宅原則規定。 

為明確查核重點，爰酌作文

字修正。 

十、本小組成員於預售屋銷售聯合

稽查當日應依指定時間及地點

集合，於稽查前應出示有關證

件，並分工進行相關稽查。 

發現受稽查對象涉有違反相關

法令規定者，得依下列方式進

行調查： 

(一)向不動產開發業者、不動

產經紀業者或關係人查

詢或請其提出資料。 

(二)通知不動產開發業者、不

動產經紀業者陳述意見。 

(三)派員前往不動產開發業者

或不動產經紀業者營業處

所或其他有關場所進行調

查。 

十、地政局、法務局及本市建築管

理工程處，為查核預售屋銷售

是否符合法令規定，得組成小

組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二十七條、消費者保護法第三

十三條第一項、行政程序法第

三十六條或相關法令規定進行

聯合稽查，必要時並得邀集財

政部臺北國稅局會同。 

聯合稽查時，應出示有關證

件，並得依下列方式進行： 

(一)向建築業者、經紀業或

關係人查詢。 

(二)通知建築業者、經紀業

或關係人陳述意見。 

(三)通知建築業者或經紀業

提出資料。 

(四)派員前往建築業者或經

紀業營業處所或其他有

關場所進行調查。 

聯合稽查或調查而取得或製

1. 本點原第一項文字移列為

第二點，原第三項移列為

第十二點。 

2. 本點新增第一項，參考

消費者保護法第三十三條

第二項等相關規定，明定

進行稽查時之程序及調查

方式，爰增列第一項。  

3. 第二項修正「建築業者」

及「經紀業」 名稱，理由

同第三點，並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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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之調查資料，得依消費者保

護法、政府資訊公開法公布。 

十一、不動產開發業者或不動產經

紀業者銷售預售屋，涉有違

反相關法令規定，得依下列

方式辦理： 

(一)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

條例規定者，依該條例

規定及臺北市政府地政

局處理違反不動產經紀

業管理條例統一裁罰基

準辦理。 

(二)違反公平交易法、公寓

大廈管理條例或其他

法令規定時，移請各該

主管機關處理。 

(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或直轄市、縣（市）

政府處理。 

(四)違反不動產經紀業倫理

規範，移請本市不動產

仲介或代銷經紀商業

同業公會處理。 

(五)違反刑法規定，移送司法

機關偵辦。 

十一、建築業者或經紀業銷售預售

屋，涉有違反相關法令規

定，得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

條例規定者，依該條例

規定及臺北市政府地

政局處理違反不動產

經紀業管理條例統一

裁罰基準辦理。 

(二)違反公平交易法、公寓

大廈管理條例或其他

法令規定時，移請各該

主管機關處理。 

(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或直轄市、縣（市）

政府處理。 

(四)違反不動產經紀業倫理

規範，移請本市不動產

仲介或代銷經紀商業同

業公會處理。 

(五)違反刑法規定，移送司

法機關偵辦。 

修正「建築業者」及「經

紀業」 名稱，理由同第

三點。 

十二、預售屋聯合稽查或調查而取

得或製作之調查資料及查核

結果，由各查核事項主管機

關依消費者保護法及政府資

訊公開法之規定公布，對於

改正完成之業者，以抽檢方

式進行複查。 

 1. 本點新增。 

2. 本點由現行第十點第

三項移列，為將違規

情形及稽查結果透明

化，並追蹤後續改正情

形，爰酌作文字修正。  

關於同時兼營「不動產仲介經紀業」及「不動產代銷經紀業」之

公司或行號，加入登記所在地之商業同業公會為會員執行疑義一

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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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22北市地權字第10510636600號 
說明： 
一、奉交下內政部105年2月4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50403151號函副本辦理，隨文檢送該

函影本1份。 

二、副本抄發本局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報）。 

附件 

內政部函  苗栗縣政府 
105.2.4內授中辦地字第1050403151號 

主旨：關於同時兼營「不動產仲介經紀業」及「不動產代銷經紀業」之公司或行號，加

入登記所在地之商業同業公會為會員執行疑義1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府105年1月22日府地權字第1050016579號函。 

二、按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4條第4款、第7條第1項前段及本條

例施行細則第12條分別規定：「經紀業︰指依本條例規定經營仲介或代銷業務之

公司或商號。」、「經紀業經主管機關之許可，辦妥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並加

入登記所在地之同業公會後方得營業……。」、「經紀業經許可後，所在地同業

公會尚未設立者，應加入鄰近直轄市或縣 (市) 同業公會。前項經紀業於所在地

同業公會設立後，應即加入之。」是以，不動產經紀業應以加入登記所在地之同

業公會為原則，除所在地同業公會尚未設立者，始加入鄰近直轄市或縣 (市) 同

業公會。 

三、又同時兼營「不動產仲介經紀業」及「不動產代銷經紀業」之公司或行號，按本

部104年6月22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 41305016號令釋，依商業團體法第12條第1項

規定，應至少選擇其中1業加入登記所在地之商業同業公會為會員。據此，本案經

紀業倘同時兼營仲介及代銷業務（營業項目登記為「不動產仲介經紀業」及「不

動產代銷經紀業」）者，依上開令釋，雖得選擇其中1業加入同業公會為會員，惟

仍應遵守本條例第7條第1項規定，加入登記所在地之仲介經紀業或代銷經紀業同

業公會，除該業登記所在地均未設立仲介經紀業或代銷經紀業同業公會，始得依

本條例施行細則及本部前揭令釋，加入鄰近直轄市或縣(市)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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